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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同意为其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金额

3

亿元，租赁期为

120

个月（约），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两年。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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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海国安

"

）以

"

售后回租

"

方式向交银金

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交银金融公司

"

）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融资期

限

120

个月（约）。 本公司为青海国安与交银金融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自融资

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两年。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8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昆仑北路

99

号，公司持

股

100%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钾镁肥、氯化钾的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0.06

亿元，净资产

15.45

亿元，资产负债率

61.44%

；

200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6.87

亿元，净利润为

2.06

亿元。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2.88

亿元，净资产

16.03

亿元，资产负债率

62.62%

；

2010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3.76

亿元，净利润为

5,830.66

万元。

三、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租赁物：

2

条年产

5000

吨的碳酸锂生产线，氯化钾生产线的重点设备（分机搅拌机、浮选机）以及机修

车间的插床、万能铣。

2

、融资金额：

3

亿元

3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即青海国安将上述租赁物出售给交银金融公司，同时再与交银金融公司就

该租赁物签订回租合同，租赁合同期内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交银金融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4

、租赁期限：

120

个月（约）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此项交易自双方签署协议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融资租赁业务为

其提供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

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青海国安通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扩展了融资渠道，盘活公司资产，进一

步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补充资金需求。 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42,51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24.75%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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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0-41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国有股权转让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公司从重组方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获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国资

产权

[2010]1315

号《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让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将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4032

万股协议转让给湖北省楚天数字电

视有限公司，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03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22.72%

。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４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电话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全体监事审阅了本次会议议案。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一、关于《子公司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持有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

议案》：

同意认可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提请

股东大会同意并授权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各方同意并确认： 闪亮制药

１００％

股权的受让价格为

２０

，

９５６．４９

万元。 万年青科技园持有的

２５％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５２３９．１２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江西万年青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召开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５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提示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参股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合并报表中将减少长期股权投

资。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备案，本次转让工作的完成对公司当

期业绩的影响尚无法确定。

一、交易概述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药业”）拟用现金收购仁和（集团）发展有限（以下简称“仁和

集团”）和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年青科技园”）分别持有的江西闪亮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闪亮制药”）

７５％

股权和

２５％

股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审议通过了 《子公司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转让

持有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议案》，并授权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股权转让完成后万

年青科技园不再参股闪亮制药。

现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资产

评估报告书》，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闪亮制药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２０

，

９５６．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仁和药业、仁和集团和万年青科技园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闪亮制药

１００％

股权的受让价格为

２０

，

９５６．４９

万元。 万年青科技园持有的

２５％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５２３９．１２

万元。

本次交易不触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１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市公司，公司住所：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１５８

号 ，注册资本：

４２０

，

１６５

，

３６１

元。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查询巨潮资讯网上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公告。

２

、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江尚文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１００１８４０１８２

经营范围：主营科技市场开发、新型建材生产、物业管理，并兼营机电产品、建材产品、非金属矿、信

息产业。

万年青科技园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成立，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５

年，万年青科技园用

５８

亩工业

用土地评估作价

１０００

万元出资，参股闪亮制药，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比例。

交易各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高新开发区京东北大道

３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谢友清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滴眼剂、眼用凝胶剂、硬胶囊剂、颗粒剂的生产，进出口贸易。

开户银行：农行南昌高新支行 账号：

９８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５０６５

工商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４３５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赣国税字

３６０１０６７６７０１２５５Ｘ

号

地税证字

３６０１０８７６７０１２５５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其股权关系：

（二）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还可登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查询

评估报告全文）

标的资产采用成本法及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其评估情况摘要如下：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闪亮制药成本评估结果汇总情况如下：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３

，

９２８．４２ ３

，

９４７．３１ １８．８９ ０．４８

非流动资产

３

，

３１４．２３ ４

，

８３９．１３ １

，

５２４．９０ ４６．０１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

，

６７１．５８ ２

，

４１８．７８ ７４７．２０ ４４．７０

在建工程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 －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１

，

６２８．８４ ２

，

３９７．１４ ７６８．３０ ４７．１７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９．４２ ９．４２ 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７

，

２４２．６５ ８

，

７７７．０２ １

，

５３４．３７ ２１．１９

流动负债

７１５．５６ ７１６．８１ １．２５ ０．１７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７１５．５６ ７１６．８１ １．２５ ０．１７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６

，

５２７．０９ ８

，

０６０．２１ １

，

５３３．１２ ２３．４９

２

、采用收益法评估：在评估假设前提下，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江西闪亮制药有限

公司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０

，

９５６．４９

万元。

２．１

权益价值评估计算公式

企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

经营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２．２

计算模型

２．２．１

经营性资产价值计算模型

经营性资产价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

Ｐ

———委估资产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公允价值；

Ｒｉ

———委估资产未来第

ｉ

年预期经营现金流收益额；

ｒ

———折现率，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Ｔ

———逐年预测的期限；

Ｐｎ

———永续年期第

ｉ

年经营现金流收益额；

ｉ

———收益计算年期。在本次评估中，我们假设企业经营所产生的经营现金流在预测年期内于会计年

度期末实现，因此我们采用每一年期期末为收益折现时点，所以收益折现期

ｉ＝０．２５

，

１．２５

，

２．２５

…

２．２．１．１

折现率的确定

１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资产价值的重要参数。 对整体资产评估的折现

率，应当能够反映整体资产现金流贡献的风险，包括行业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以及技术风险。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协调配比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权益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资

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ｒ

“

ＣＡＰＭ

”）。

ＣＡＰＭ

是通常估算投

资者收益要求和求取公司股权成本的方法。 它可以用下列公式表述：

公式：

Ｋｅ＝Ｒｆ＋

［

Ｅ

（

Ｒｍ

）

－Ｒｆ

］

×β＋α

＝Ｒｆ＋Ｒｐｍ×β＋α

式中：

Ｒｆ

：目前的无风险利率

Ｅ

（

Ｒｍ

）：市场预期收益率

Ｒｐｍ

：市场风险溢价

β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α

：企业特定的风险调整系数

２

、折现率的计算

ａ．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ｆ

取

１０

年期以上国债平均到期收益率

３．８３％

为无风险报酬率。

２．２．１．２

企业风险系数

β

首先根据测算，计算出与资产占有方类似上市公司

Ｂｅｌａ

值，其次计算出各公司无财务杠杆的

Ｂｅｔａ

，

然后根据可比上市公司的有息债务情况求取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

Ｄ／Ｅ

。 目标企业的

Ｂｅｔａ

计算公式如下：

βＬ＝

（

１＋

（

１－Ｔ

）

×Ｄ／Ｅ

）

×βＵ

公式中：

βＬ

：有财务杠杆的

Ｂｅｔａ

；

Ｄ／Ｅ

：可比上市公司有息负债与股权比率；

βＵ

：无财务杠杆的

Ｂｅｔａ

：

２．２．１．３

所得税率；

其次在国内证券市场上，选择与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具有类似经营结构的上市公司，即医药类的

上市公司，以对比上市公司的

Ｂｅｔａ

系数通过比较和调整后作为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的

β

值。

选取的对比上市公司如下表所示：（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贝塔值

６００２８５．ＳＨ

羚锐制药

１．２０３９

６００５１８．ＳＨ

康美药业

０．７５８０

６００６６４．ＳＨ

哈药股份

０．５２４３

６００７５０．ＳＨ

江中药业

０．６８８９

则企业

βＬ＝

（

１＋

（

１－Ｔ

）

×Ｄ／Ｅ

）

×βＵ

＝

（

１＋

（

１－１５％

）

×１９．２０％

）

×０．６８４４

＝０．７９６１

２．２．１．４

市场预期收益率

Ｅ

（

Ｒｍ

）

本次评估市场预期收益率

Ｅ

（

Ｒｍ

）我们根据上证综指

１９９１

年至此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指数计算的几何平

均收益率平均后取

１１．６５％

。

２．２．１．５

风险调整系数

由于公司成立时间短，产品为竞争性品种，有待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研发力度，开发具有市场

独占性的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品种，品牌历史相对较短，品牌内涵、个性、忠诚人群等方面的积淀尚需时

日。

综合考虑取企业风险调整系数为

３％

。

２．２．１．６

权益资本报酬率

权益资本报酬率

Ｋｅ＝Ｒｆ＋Ｒｐｍ×β＋α

＝３．８３％＋

（

１１．６５％－３．８３％

）

×０．７９６１＋３％

＝１３％

综上所述，确定折现率为

１３％

。

２．２．２

计算过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稳定增长年

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２５０．８１ １２

，

２８１．９６ １３

，

３９２．８９ １４

，

４３３．０８ １４

，

７２７．７０ １４

，

７２７．７０ １４

，

７２７．７０

主营业务成本

６４７．８８ ２

，

１８２．９０ ２

，

４９３．０３ ２

，

７６３．７０ ２

，

９４７．７３ ３

，

０５５．１６ ３

，

０５５．１６

销售税金及附加

５５．０６ １８２．００ ２０７．１１ ２２５．０２ ２４３．１７ ２４７．３７ ２４７．３７

主营业务利润

２

，

５４７．８７ ９

，

９１７．０６ １０

，

６９２．７５ １１

，

４４４．３６ １１

，

５３６．８０ １１

，

４２５．１７ １１

，

４２５．１７

其它业务利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费用

１

，

６２６．０６ ６

，

１４３．４４ ６

，

６９９．１２ ７

，

２１９．４３ ７

，

３６６．８０ ７

，

３６６．８０ ７

，

３６６．８０

管理费用

３１０．３２ １

，

１１９．６８ １

，

２０３．１３ １

，

２８１．７４ １

，

３０８．１０ １

，

３１３．７８ １

，

３１３．７８

财务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６１１．４９ ２

，

６５３．９４ ２

，

７９０．５０ ２

，

９４３．１９ ２

，

８６１．９０ ２

，

７４４．５９ ２

，

７４４．５９

投资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补贴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６１１．４９ ２

，

６５３．９４ ２

，

７９０．５０ ２

，

９４３．１９ ２

，

８６１．９０ ２

，

７４４．５９ ２

，

７４４．５９

所得税

９１．７２ ３９８．０９ ４１８．５７ ４４１．４８ ４２９．２９ ４１１．６９ ４１１．６９

净利润

５１９．７７ ２

，

２５５．８５ ２

，

３７１．９３ ２

，

５０１．７１ ２

，

４３２．６１ ２

，

３３２．９０ ２

，

３３２．９０

折旧

４３．６８ １８８．２８ １７８．６９ ２０７．４１ ２１７．４２ １９９．６８ ０．００

摊销

４４．６５ １８１．３７ １８０．９４ １８０．６４ １８０．６４ １８０．６４ ０．００

资本性支出

１４．１９ ５５．４２ ５５．４２ ５５．４２ ５５．４２ ５５．４２ ０．００

营运资金追加额

－１

，

５８３．７５ ２９９．９２ ２３９．３５ ２１２．４１ ８７．４２ ２９．３５ ０．００

净现金流量

２

，

１７７．６６ ２

，

２７０．１６ ２

，

４３６．７９ ２

，

６２１．９３ ２

，

６８７．８３ ２

，

６２８．４５ ２

，

３３２．９０

折现系数

０．９７ ０．８６ ０．７６ ０．６７ ０．５９ ０．５３

折现值

２

，

１１２．３３ １

，

９５２．３４ １

，

８５１．９６ １

，

７５６．６９ １

，

５８５．８２ １

，

３９３．０８ ９

，

５１１．０５

经营性资产价值

２０１６３．２７

２．３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计算

经分析基准日报表，其他应收款中应收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账面值

９３．６１

万元，评估值

９３．６１

万元，与经营无关为非经营性资产。 无形资产

－

其他无形资产中有

１４

个药品批号、

１

个非专利技术

（健心胶囊）目前未生产，为非经营性资产，账面值

７２６．０２

万元，评估值

７２６．０２

万元。 其他应付款

－

应付江

西昌厦建工集团账面值

２６．４０

万元，评估值

２６．４０

万元，与经营无关为非经营性负债，基准日被评估企业

无有息负债。

企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

经营性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

－

非经营性负债

＝２０１６３．２７＋９３．６１＋７２６．０２－２６．４１

＝２０

，

９５６．４９

万元

３

、评估报告的最终取值：通过对收益法和成本法评估结果进行分析，评估机构认为：成本法模糊了

单项资产与整体资产的区别。 凡是整体性资产都具有综合获利能力，整体资产是由单项资产构成的，但

却不是单项资产的简单加总。 企业中的各类单项资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产以及规范的组织结构来

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 成本加和法显然无法反映组织这些单项资产的人力资产及企业组织的价值。 因

此，采用成本法确定企业评估值，仅仅包含了有形资产和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价值，无法体现作为不可确

指的无形资产—商誉。 同时，成本法不能充分体现企业价值评估的评价功能。 企业价值本来可以通过对

企业未来的经营情况、 收益能力的预测来进行评价。 而成本法只是从资产购建的角度来评估企业的价

值，没有考虑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经营业绩，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同一时期的同一类企业的原始投资额相

同，则无论其效益好坏，评估值都将趋向一致。这个结果是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被评估企业

可能存在并未或无法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经济资源（如销售资源、商誉等无形资产），而收益法的

评估结果包含了这部分经济资源。 因此，本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仁和药业本次聘请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评估机

构，我们认同其出具的《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机构能够本着独立、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为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工作，评估人员

能够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净资产所涉及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实地勘察、市场调查与询证，对

委估净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方：

１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２

、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股权受让方：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目标资产的收购价格

１

、根据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文号：

ＨＤＺＰＺ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４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闪亮制药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２０

，

９５６．４９

万元。

甲乙丙三方认可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

２

、甲乙丙三方根据上述评估结果确认：闪亮制药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２０

，

９５６．４９

万元。甲乙双方

两家公司按各自所持闪亮制药的股权比例进行资产价格的确认。 （确定甲方

７５％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５

，

７１７．３７

万元，乙方

２５％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５

，

２３９．１２

万元）

（二）目标资产的交付

１

、 目标资产全部过户至丙方名下，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的备案登

记手续，视为目标资产交付完毕。

（三）收购价款的支付

１

、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甲乙双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总转让价款的

５５％

），

甲乙双方收到转让款之日向目标公司发出股权转让的书面通知。 目标公司应于收到甲乙双方通知之日

的次日（法定节假日顺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的备案登记手续，并自申

请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办理完毕。

２

、甲乙双方应在目标资产交付完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丙方发出支付目标资产股权转让价余款

（总转让价款的

４５％

）的书面通知，丙方在收到甲乙双方书面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付清余款。

协议三方还就期间损益的处理、税费、协议的变更和解除等事项做了约定。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万年青科技园此次出售闪亮制药

２５％

的股权，可以盘活存量资产，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公司水泥类生

产主业。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６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８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审议 《子公司江西万年青科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持有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

议案》

２

、披露情况：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

第五项）、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之间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２０７８９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１６０２３０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邮政编码：

３３００９６

联系人：方 真 李宝珍 段才新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权限：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整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参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１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开展战略发展规划的相关工作。 关联董事孙为民先生在

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２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

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

的各项授权条件，确定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作为本次股票期权的授权日，向

２４８

位激励对象授予

８

，

４６９

万

份股票期权。

关联董事孙为民、金明、孟祥胜以及任峻先生作为《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受益人，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６

号《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期权激

励计划授权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

更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均包括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加快连锁店发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公司近期的连锁发展规划，同意分别对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之一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两次项目名称相同）中部分连锁店的实施地点进

行变更。

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７

号《关于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公司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发表了审核意见，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３

时整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建颖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

究，形成如下决议：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实公司期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以及下属分、子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明确的授予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电器”、“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次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发出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审议本次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根据公司期权激励计划，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８

，

４６９

万份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苏宁电器股票的权利。

８

，

４６９

万份股票期权标的股票总数占本

激励计划批准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２１％

。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董事会关于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均未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所有激励对

象最近三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的

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存在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

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对象均符合《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同意向

２４８

名

激励对象授予

８４６９

万份股票期权。

三、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

１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

、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

序号 姓名 职 务

获授期权

数量

期权数量

占本激励

计划期权

总量的比

例

（

％

）

标的股票占

授予时公司

总股本的比

例

（

％

）

（

万份

）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孙为民 董事

３００ ３．５４２３％ ０．０４２９％

２

金 明 董事

、

总裁

３００ ３．５４２３％ ０．０４２９％

３

孟祥胜 董事

、

副总裁

２８０ ３．３０６２％ ０．０４００％

４

任 峻 董事

、

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２８０ ３．３０６２％ ０．０４００％

５

朱 华 财务负责人

５０ ０．５９０４％ ０．００７１％

二

其他

２４３

名激励对象

（

包括总部管理中心副总监

级以上中高层管理人员

、

部分副经理级以上核心

业务骨干及信息技术研发人员

；

各地区总部

、

地

区管理中心

、

重要子公司负责人以及部分副经理

级以上核心业务骨干以及销售规模经营绩效具

有代表性的优秀连锁店店长

）

７

，

２５９ ８５．７１２６％ １．０３７６％

合 计

８

，

４６９ １００．０ ％ １．２１０５％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行权价格：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５

元

四、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布莱

特

－

斯科尔期权定价模型，并以确定的授权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收盘价等数据为参数对公司的股票期权

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公司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为

３９４６４．４５

万元，在授予日起的

４８

个月内摊销

完毕。 假设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则每年的期权成本摊销

情况以及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指标影响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期权成本摊销

（

万

元

）

１

，

４５４．２５ １６

，

９６６．５５ １１

，

２５６．５２ ６

，

７５５．６５ ３

，

０３１．４７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

注

）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

影响

（

注

）

－０．０８３％ －０．９６５％ －０．６４０％ －０．３８４％ －０．１７２％

注：每股收益影响统一按目前的股本额

６

，

９９６

，

２１１

，

８６６

股全面摊薄计算，暂不考虑所得税影响，净资产

收益率的影响暂按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净资产值全面摊薄计算。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以及下属分、子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明确的授予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及

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次激励计划关于股票期权获授条件的要求；公司已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事项说明

１

、参与激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２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

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连锁店发展项目概况

公司的连锁发展规划是建立在对市场、城市、商圈的细化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人口数量，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等因素审慎确定，且会提前明确。 在具体实施时，公司就连锁店备选址的各项基本要素，结合投

资收益分析等方面进行量化考虑，确保公司连锁发展标准能够有效执行。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均包括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两次项目名称

相同，以下合称“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其作为公司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公司将分别使用募集资金在华

北、西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地区发展

２５０

家连锁店。

二、连锁店发展项目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具体情况

由于从项目规划到募集资金到位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市场环境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同时由于符合公司

开店标准的优质店面资源相对稀缺，使得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原定发展店面在短时间内难以确定

合适的店址。 基于前述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连锁店发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公司近期

的连锁发展规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分别对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中合计

４７

家连锁店的实施地点进

行变更。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地 区

变更前 变更后

店面

（

暂定名

，

以工

商核准为准

）

商圈与区域

店面

（

暂定名

，

以工商核

准为准

）

商圈与区域

２００７

年募集

项目

－２５０

家

连锁店发展

项目

大连 西岗店 西岗商圈 金玛商城店 开发区商圈

通化 白山店 八道江商圈 中东新天地店 中东商圈

哈尔滨 道外店 道外商圈 双城店 双城市商圈

北 京

天通苑店 天通苑商圈 万芳桥店 万芳桥商圈

北苑店 北苑商圈 公园路

１８７２

店 红领巾桥商圈

包头 集宁 集宁店 嘉茂店 呼市嘉茂商圈

上海

长寿路店 长寿路商圈 顾戴路店 顾戴路商圈

卢湾店 卢湾商圈 浦江镇店 浦江镇

斜土路店 斜土路商圈 泗泾五金城店 泗泾镇

曲阳店 曲阳商圈 沪闵路店 南方商城商圈

绍兴 诸暨店 诸暨市区 新昌店 新昌县商圈

绍兴 嵊州店 嵊州市区 秋涛二店

杭州秋涛北路商

圈

福州 东街口

２

店 东街口商圈 马尾君竹路店 马尾区商圈

南昌 中山路店 中山路商圈 烟水亭店 九江大中路商圈

广州 广州新塘

２

店 新塘商圈 珠江新城店 珠江新城商圈

河池 河池店 河池市区 灵川店 灵川县

防城港 防城港店 港口区 步行街店

柳州五星步行街

商圈

武汉 古田店 古田商圈 当阳店 当阳县

武汉 钟家村店 钟家村商圈 枝江店 枝江县

凯里 凯里店 凯里城区 丁字口店 遵义丁字口商圈

榆林 榆林店 榆阳区 群力大厦店 西安高新区商圈

２００９

年 募 集

项目

－２５０

家

连锁店发展

项目

天津 南京路店 和平区 金纬路店 狮子林大街商圈

天津 大沽南路店 河西区 珠江海上皇店 解放南路商圈

唐山 路南店 路南区 迁西店 迁西县

嘉兴 中山路店 市区 杭州天城路店 秋涛北路商圈

上虞 新区店 上虞 三衢路店 金华三衢路商圈

南京 长乐路店 秦淮区 桥北二店 桥北商圈

２００９

年 募 集

项目

－２５０

家

连锁店发展

项目

南京 同贤街店 高淳县 尧化门店 尧化门商圈

青岛 山东路店 市北区 辽阳西路店 山东路商圈

广州 中山二路店 越秀区 仁化店 韶关仁化县

湛江 吴川店 吴川市 海盛东方城

佛山禅城区

南庄镇

清远 清远

３

店 清远 南海鸿大广场店

佛山南海大道商

圈

三亚 解放路店 河西区 宝真购物广场店 琼海市商圈

长沙 万家丽店 芙蓉区 汉华国际店 株洲建设路商圈

兰州 东部商圈店 城关区 阳光商厦店 武威步行街商圈

乌鲁木

齐

水磨沟

２

店 水磨沟区 金色时代店

库尔勒金三角商

圈

成都 成仁路店 锦江区 金堂店 金堂县

成都 金沙店 青羊区 正西街店 双流县华阳镇

成都 青江店 青白江区 龙马大道店 泸州龙马潭商圈

资阳 简阳店 简阳市 十字口店 自贡解放路商圈

贵阳 大南门店 南明区 开阳店 开阳县

昆明 西市店 西市区 正大店 西市区商圈

昆明 北京路店 盘龙区 天马路中央大街店

红河州天马路商

圈

重庆 石桥铺店

石桥铺高新

区

渝西广场店

永川中央大街商

圈

重庆 黔江店 黔江县 巫山店 巫山县

巴中 巴中店 巴州区 丰都店 丰都县

哈尔滨 哈一百 道里区 牡丹江旗舰店

牡丹江太平路商

圈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后，原连锁店发展项目的投资方案不变，不会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盈利水平

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核后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的实施地

点，是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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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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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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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并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4

：

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5

日

-2010

年

11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

：

30-

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15

：

00

至

11

月

26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杭州市望江东路

299

号冠盛大厦公司

19

层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欣欣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2,988,744.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67.767%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5,933,00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64.423%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055,74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344%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出席了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2,962,44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

； 反对

26,

3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出资成立浙江亚厦机电安装有限

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2,962,44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

； 反对

26,

3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2,927,94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

； 反对

60,

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经验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99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

2010049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7

日


